
附件二之二 

本部法制處約用人員職缺甄選公告 

職稱 專業助理（一） 

名額 1名（候補1名） 

公告有效期間 114年7月17日至114年8月2日（共計14天） 

刊登位置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事求人網站

■本部官網首頁最新消息

□其他就業網站：

資格條件 

一、具下列資格條件：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
學法律研究所畢業，得有法律碩士以上學位證書者；公立或立案
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
院以上學校法律系畢業，得有法律學士學位證書，並具有與擬任
工作性質相近之工作經驗4年以上者。 

二、無下列情事者：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二)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四)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

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大陸地區人民未在臺設有戶籍滿 10 年。

(七)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身分證、定居證或

居住證。

(八)本部部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九)本部法制處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工作項目 

一、教師申訴、訴願案件 

二、申訴、訴願系統維護及經費核銷 

三、申訴、訴願業務風險、內控管理 

四、其他臨時交辦及支援事項 

工作地址 教育部法制處（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 號 11 樓） 



聯絡方式 

一、 報名方式： 

（一）請於 114年8月2日前，填妥「教育部法制處約用人員應徵履

歷表」(格式請至教育部法制處網頁/電子布告欄下載列印，網

址：【https://depart.moe.edu.tw/ED4600/News_Content.a

spx?n=7EB36EF09745FAE6&sms=238850ACCB4A3F02&s=349E0B

043051184F】)後簽名，電子檔先傳送至（winwinbay@mail.m

oe.gov.tw），報名資料應至遲於報名截止當日寄送本案聯絡人

收執（以郵戳為憑），並請於信封上註明「應徵教育部法制處

約用人員職缺：專業助理(一)」及白天聯絡電話。未依規定報

名者（包括報名逾期、未郵寄、報名資料不齊全、應徵履歷表

未簽名等情形），恕不受理。 

（二）應送報名資料（所有資料證件請以 A4 格式印製，並依序裝訂

）： 

1. 約用人員法制處應徵履歷表（自傳內容包括求學過程、生涯規

劃、特殊經歷及專長、人格特質、興趣、參加甄選原因等，雙

面列印並簽名）

2.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碩士以上學歷，另檢附論文摘要)

3. 與資格條件相符之相關工作經歷證明文件影本（無則免附）

4. 考試、專業證照或語文能力證明影本（無則免附）

5.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無則免附）

6. 現（曾）任政府機關法制或行政救濟職務、法院（例如法官助

理、書記官等）職務或律師事務所法務人員、上市（櫃）公司

法務人員、大學校院法律學系、所研究助理之證明文件（無則

免附）

7.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資料

二、 視應徵人員之學經歷專長，擇優通知面試。未獲通知面試或未獲

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所送資料亦不退件。 

三、 為維護甄選公平性，嚴禁各種請託關說，違者一律不予錄取。 

四、 倘應徵人員均不符遴用需求，得予從缺。 

五、 工作期間：自實際報到日起（試用期間為 3 個月）。 

六、 薪資：288 薪點（月支報酬新臺幣 40,060 元）起，並依教育部約

用人員人事管理要點，得依下列規定調整，給予每個月 3,000元

至 7,000 元工作評價津貼： 

（一）符合教育部約用人員報酬標準表備註二（一）2 規定，曾任公

立機關(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行政法人或財團法人，其工

作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且連續任職滿 1 年之年資，或曾任

民營事業機構，其工作性質相近、職責程度相當（應達擬任職

務職責程度最低薪點以上之薪資標準）、服務成績優良且連續

服務滿 1年以上之年資，得予採計提敘薪級，並以提高五薪級

為限。(註：提高五薪級之月支報酬為新臺幣 45,624 元) 



（二）本職缺於人員試用期滿後簽提本部約用人員人事審議小組審

查通過者，得給予每月 3,000 元至 7,000 元工作評價津貼，

追溯自到職日生效，並按年度評價之。

七、本次職缺除正取名額外，得擇優增列候補名額，候補期間自甄選

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3 個月內有效。備取人員依序遞補原公開甄

選職缺或職稱相同職缺。 

八、本案聯絡人：劉小姐，聯絡電話：02-7736-6770，聯絡地址：100218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 號 11 樓（教育部法制處）。 

填寫公告內容相關注意事項： 

1.請用人單位以 Moeall 電子郵件發送方式，於部內公告周知，並將公告內容送本部

人事處刊登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事求人網站（人事處係協助各單位刊登職缺甄

選公告，對於公告內容及其衍生之相關責任，由各單位自行負責），或自行刊登於

本部官網首頁、其他就業網站。

2.公告期間至少 3 日以上，期間之計算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辦理。

3.專業助理(一)薪級之核敘，最高晉敘至 472 薪點為限。倘用人單位經審慎評估後，

須進用具合格之博士學位證書者，應於「資格條件」欄敘明，未來始得晉敘至 480

至 520 薪點。 


